
启采招发〔2010〕20号

关于规范资格后审项目招标文件有关内容的通知

 

各工程招标单位、招标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资格后审项目招标文件内容，提高项目评审的效率和质量，减少评审环节的异议，经研究，对实施资格后审项目的招标文件范本中评标部分有关内容作如下统一：

一、评标程序
评标程序统一修改为：商务标开标----资格审查----商务标评标----确定评标基准价----确定中标候选人。
如有技术标评审的须在商务标评审之前评审。     

二、投标人资格审查入围办法
原则上对所有投标人均进行资格审查，但对于投标人过多的招标项目，为提高评标效率和质量，可以结合评标办法和项目的不同性质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入围作适当筛选，选取的人数一般不超过15名合格投标人。

资格审查入围如进行筛选的，招标文件中必须明确投标人资格审查入围的具体方法。

三、资格审查文件
招标文件中应明确资格审查文件的编写方法，提供资格审查材料的各项格式范本，并注明如不按规定格式编制资格审查文件，将以“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填写”处理，予以废标。

四、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原则上应执行苏建招〔2009〕140号的文件精神，即一般应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报价法或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为了防止恶意低价报价,可根据“苏建招〔2010〕333号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报价评审的三种方法’评判报价是否低于成本价予以废标”,具体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性质确定。

招标文件中应加入“评标基准价一经确定，不再作更改，除计算错误外。”这一句注释。

五、中标候选人
中标候选人一般推荐三名。

以上通知，即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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